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梅环丰不罚〔2026〕01号

当事人姓名：徐双永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号：******
地址：丰顺县汤坑镇棋坪村 
2026年3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丰顺县汤坑镇棋坪村的徐双永经营的牛蛙养殖场进行现场检查，该养殖场牛蛙养殖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现场检查时养殖的牛蛙已清理完毕，牛蛙养殖区域无废水排放。根据现场定位核查，该养殖场不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你经营的牛蛙养殖场未办理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4月10日对你上述违法行为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梅环丰责〔2026〕02号），责令你经营的牛蛙养殖场立即停止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在取得生态环境合法手续与做好养殖尾水收集处理后，方可投入养殖。 2026年4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经营的牛蛙养殖场进行后督察，牛蛙养殖区域已将牛蛙全部清理干净，用于养殖的网布及相关设施已全部拆除干净。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3月25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两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2、2025年3月25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询问人基本信息及涉嫌违法事实的情况；
3、2026年4月15日《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据两份，证明你限期内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4、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丰顺分局出具《关于徐双永（经营的牛蛙养殖场）环境违法行为的情况说明》，证明你（经营的牛蛙养殖场）属于首次违法。
5、徐双永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询问人的身份信息。
6、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
我局于2026年4月22日发出《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梅环丰不罚告〔2026〕1号），告知你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权提出陈述和申辩。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备案，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参照《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第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同时满足下列情形的，不予行政处罚：（1）属于首次违法；（2）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鉴于你（经营的牛蛙养殖场）的违法行为属于首次违法、养殖规模较小、已主动清空养殖物并拆除养殖设施、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我局决定对你不予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加强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遵守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定义务，避免再次发生同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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